
晋市市监〔2024〕117号

转发《关于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

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卫体局、机关事务管理

中心，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学校（含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高等院校、中等

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等各级各类学校）、养老机构、医疗机构、

机关（企）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及承包经营或

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晋城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晋 城 市 教 育 局
晋 城 市 民 政 局
晋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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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经营（以下统称承包经营）或由供餐单位供餐的企业食品安全

管理，现将《山西省市场监管局 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山西省教

育厅 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强化集中用餐单

位食堂承包经营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市监发〔2024〕200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工作职责，做好相关工作，防范化解餐

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全面提升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水平。

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晋城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
晋城市教育局 晋城市民政局 晋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年10月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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